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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45 次會議 

民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討論事項（三）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所擬「個人資

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本院人事總處簽以： 

一、個資籌備處函以，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並依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揭示應建立個人資料保護獨立監

督機制，以及 112 年 5 月 31 日修正公布之「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 1 條之 1 規定之主管機關為個資會，爰擬具「個

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 

    (一)本會之設立目的及組織性質。（草案第 1條） 

    (二)本會之掌理事項。（草案第 2條） 

    (三)本會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委員之人數、任

期、任命、應具備之專業資格。（草案第 3條） 

    (四)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

之代理規定。（草案第 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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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會委員免職或免兼事由。（草案第 5條） 

    (六)本會委員應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且應謹守利益迴避原

則。（草案第 6條） 

    (七)本會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草案第 7條） 

    (八)本會委員會議之召開、開會期程、主席之代理及決議方

式。（草案第 8條） 

    (九)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草案第 9條） 

    (十)本會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規定，聘用相關專業人員及

其人數上限。（草案第 10 條） 

    (十一)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草案第 11 條） 

三、檢附該草案，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法院審

議。 

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1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總說明 

鑒於數位科技應用與數位經濟之高度發展，國際社會近年對於個人

資料保護議題逐漸重視，國內實務近期因個人資料洩漏等事故、詐欺案件

頻傳，以及相關新興科技應用發展引發之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議題，對於

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與應有之組織建構亦有相關倡議與討論。為落實

個人資料保護，憲法法庭一百十一年憲判字第十三號判決揭示應建立個

人資料保護獨立監督機制，另國際主要組織或國家（如歐盟及鄰近之日本、

韓國等國）多已設置具有獨立性之個人資料保護機關，推動個人資料保護

相關政策及執行相關監督管理措施，我國亦於一百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增訂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一條之一，採設置統籌性之獨立監督機關機制，明

定該法之主管機關為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爰依中央行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擬具「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組織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會之設立目的及組織性質。（草案第一條） 

二、本會之掌理事項。（草案第二條） 

三、本會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委員之人數、任期、任命、應具

備之專業資格。（草案第三條） 

四、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之代理規定。

（草案第四條） 

五、本會委員免職或免兼事由。（草案第五條） 

六、本會委員應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且應謹守利益迴避原則。（草案第六

條） 

七、本會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草案第七條） 

八、本會委員會議之召開、開會期程、主席之代理及決議方式。（草案第

八條） 

九、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草案第九條） 

十、本會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規定，聘用相關專業人員及其人數上限。

（草案第十條） 

十一、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草案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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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行政院為落實資訊隱私權保

障，健全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並促進個

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設個人資料保

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

央三級獨立機關。 

本會設立之目的及組織性質，層級定位

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個人資料保護發展願景、政策、計

畫之規劃、研訂及協調推動。 

二、個人資料保護法規之擬訂、修正、

廢止、諮詢、解釋及協調推動。 

三、個人資料保護行政監督管理之規

劃、推動、執行及協調聯繫。 

四、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之處理

及處分。 

五、個人資料保護相關科技與應用模

式之設計、研析、評估、發展及協

調推動。 

六、跨境傳輸個人資料保護之評估、

研析、協調、限制及執行。 

七、國際個人資料保護事務合作、參

與、交流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八、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教育訓練、宣

導與人才培育之規劃、推動及執

行。 

九、國內、外個人資料保護法制、政策

與執行之研究、追蹤、調查及統

計。 

十、其他有關個人資料保護事項。 

本會之職掌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五人至七人，其中

一人為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

四職等，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

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其餘

專任委員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二

職等；兼任委員一人至三人。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專任委

一、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

成員，其人數以五人至十一人為原

則，爰於第一項規定本會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之職稱、官職等及委員

之人數。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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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其餘委員由行

政院院長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

家分別聘（派）兼之，任期四年，任滿

得連任。但本法施行後第一次任命之

委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

中三人之任期為二年。 

本會委員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或出

缺三個月內，行政院院長應依前項程

序任命或聘（派）新任或繼任委員；委

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

期屆滿之日為止。 

本會委員應具有個人資料保護、

法律、資訊、科技、資通安全、人權、

公共行政、經濟、商業、管理或消費者

保護等相關學識及經驗。 

本會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

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一條第一項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

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任命程

序，爰於第二項本文明定委員任期

四年及專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

命，其餘兼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就

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

（派）兼之。此外，基於個人資料保

護監管事務之複雜性與時效性，爰

於第二項但書定明採交錯任期制，

以利新舊委員間能有經驗傳承及避

免新任委員尚未熟悉業務時產生之

空窗期。 

三、 基於個人資料保護執法有時效考

量，相關案件之判斷、決策與處分須

適時且明確，以使對人民資訊隱私

權益保障不間斷，並降低因延宕處

理可能導致損害之擴大，故需確保

委員職務執行之延續。爰於第三項

規定委員任期屆滿前及出缺時繼任

委員之任命及其任期。 

四、個人資料保護事務因所涉機關、事

業、產品或服務類型或應用情境等

而有所不同，加以數位時代各類科

技運用觸發之個人資料保護問題，

亦可能與個案所處情境、採用之技

術、經營之模式、公務機關主管事務

屬性或消費者行為等有密切關聯，

需要具備相關學識或經驗之專家以

利執法或政策判斷。爰於第四項規

定本會委員應具備之相關專業學識

及經驗，以因應個人資料監管事務

之多元性。 

五、為期本會職權行使得以超越黨派，獨

立行使職權，爰於第五項規定同一

黨籍之委員不得超過總額二分之

一。 

第四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

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

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

無法行使職權時之代理規定，以利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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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

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

人代理主任委員。 

業務持續執行。 

第五條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或免兼：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本會委員免除或免兼職務之條件及程

序。 

第六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於任

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並依法獨

立行使職權。 

本會委員於任職期間應謹守利益

迴避原則，兼任委員本人並準用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一、 個人資料保護之監督，為全國性跨

公、私部門之監管事務，其法制政策

及執法皆須嚴守客觀、專業與中立

之立場，並秉持維護人民資訊隱私

之核心價值，以獨立行使職權為首

要，爰於第一項規定本會依法獨立

行使職權。 

二、 基於本會獨立行使職權之精神，保

障委員職務之執行不受政治力不當

干預，爰於第二項規定本會委員應

超出黨派，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

活動，依法公正獨立行使職權。 

三、 為確保本會職權行使之公正性，並

考量本會除專任委員外，另設置兼

任委員，無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之適用，爰於第三項規定，本會委

員應謹守利益迴避原則，兼任委員

本人並準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 

第七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

決議： 

一、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之審議。 

二、個人資料保護重要計畫之審議。 

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之擬訂、修正

及廢止之審議。 

四、委員提案之審議。 

五、其他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重大事

項。 

委員會議為本會決策機制，爰明定應由

委員會議議決之事項，以發揮合議制之

功能。 

第八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

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

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會議

之運作、主席產生方式及決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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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

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

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

能出席時，由其他委員互推一人為主

席。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

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

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構）、事業

或團體派員列席說明、陳述事實或提

供意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

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

條規定，主動公開。 

二、 基於個人資料保護事務所涉面向多

元，為利業務順利推動，爰於第四項

規定委員會開會得視議題或任務需

要，邀請相關學者、專家、機關（構）、

事業或團體與會說明、陳述事實或

提供意見。 

三、 為確保本會委員獨立行使職權，爰

於第五項規定委員會議對外不公

開，但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

第一項第十款規定，合議制機關之

會議紀錄，除依該法第十八條規定

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主動

公開。 

第九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

第十一職等。 

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第十條   本會為因應數位科技快速發

展，提升對個人資料之保護，得依聘用

人員聘用條例之規定，聘用個人資料

保護、數位科技與應用、資通安全、稽

核、人權、經濟、管理、產業政策、國

際合作等相關領域專業人員，其聘用

員額不得超過五十人。 

本會為業務需要得聘用專業人員及其人

數上限，考量個資保護事務具有高度專

業性，且相關事務依所涉機關、事業、產

品或服務類型或應用情境等而有所不

同，加以數位時代各類科技之運用，使個

人資料保護議題之處理更加複雜，部分

個案甚至有高度技術性，需有相當領域

如數位科技、資通安全、數位鑑識、個人

資料管理或資訊安全稽核、國際合作等

與新議題、新技術、新商業型態或國際發

展等相關議題事務之專業人才投入。相

關專業所涉事務新穎，且可能因科技、經

濟與社會應用變動須適時尋覓所需人

才，難以透過傳統公務員任用管道適時

尋得合適之人才。為滿足本會多元化人

才進用之需求，提高個人資料保護監督

執法之效能，除任用人員外，輔以具彈性

之聘用人員機制，聘用相關領域專業人

員，使本會組織之運作得以迅速邁入正

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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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

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本會各職稱及配置員額等另以編制表定

之。 

第十二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

命令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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